
身份信息被冒用办税人员，如何解除相关人员关联关系？

产品名称 身份信息被冒用办税人员，如何解除相关人员关
联关系？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问：身份信息被一个企业冒用为办税人员，我该怎么做?

问：我离职了，我的单位没有帮我办理变更，我要怎么解除关联关系?

一、业务描述

主张身份证件被冒用于登记注册为法定代表人，根据登记机关登记信息的变化情况，更改该法定代表人
与纳税人的关联关系。

主张身份证件被冒用于登记为财务负责人和其他办税人员，根据其出具的个人声明、公安机关接报案回
执等相关资料，解除其与纳税人的关联关系。

主张本人身份信息被其他单位或个人违法使用办理虚假纳税申报的自然人纳税人，可向税务机关进行检
举。

二、办理材料

     主张身份证件被冒用于登记为财务负责人和其他办税人员的主张人：个人声明1份   
有以下情形的，提供其他佐证材料：    1.财务负责人和其他办税人员离职后，原任职单位未及时报
告税务机关维护且纳税人已取得离职证明的：离职证明1份（未取得离职证明的，在个人声明中对已离职
做出承诺的，可不再报送）    2.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接报案回执复印件
1份(未取得可不报送）

三、办理地点

可通过各地办税服务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可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搜索“



办税地图”查询各地办税服务台详细地址。

自然人纳税人反映本人身份信息被其他单位或个人违法使用虚假纳税申报的，还可以通过自然人电子税
务局办理。

四、办理时间

主张身份证件被冒用于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和其他办税人员的，即时办结。

自然人纳税人反映本人身份信息被其他单位或个人违法使用虚假纳税申报的，30个工作日内办结，特殊
情形需要延长办理时间的，最多延长30个工作日。

五、办理流程

一.主张身份证件被冒用于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和其他办税人员的：

 二.自然人纳税人反映本人身份信息被其他单位或个人违法使用虚假纳税申报的：

六、纳税人注意事项

1.主张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下载中心——表证单书查询下载或到
办税服务厅领取。

3.主张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须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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